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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论“捉”的词义及相关问题 *

——答刘钊、张传官先生

汪 维 辉

（浙江大学中文系  汉语史研究中心）

提  要 文章针对刘钊、张传官《再谈“一沐三捉发”的“捉”》的三个要点展开

讨论：1.“捉”在先秦至六朝的上古和中古汉语阶段，存在两个义项：①握持；②揉捏，

挤压。两者词义不同，不能看作一个义项。2.随文释义是有界限的，不能超出一个词

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范围，在“捉发”这个语境中，不能把省略的情节所包含的意思归到

“捉”的词义之下，因为“捉”本身并没有“拧干”的意思。3.握发见客在特殊的情况下

并非失礼。

关键词 捉发 词义 训诂 随文释义 古礼

1.引言

刘钊等（2013）认为：“‘捉’应该是‘紧攥’之意，在‘一沐三捉发’这一成语中，

是指攥干或拧干头发。”汪维辉（2018a）不同意这一看法，认为：

作者对“捉”的词义做了两次改释：握持→紧攥→攥干或拧干。这实际上

是暗中偷换了概念，这三个意思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。“捉”和“握”的词义其

实只是“握持”，可以握得紧（较多见），也可以握得松（较少见），这是在具体上下

文中的义位变体，我们并不能根据有些用例偏指“握得紧”而把“捉”的词义归

纳为“紧攥”，更不能再跨越一步把它解释成“攥干或拧干”。“捉”“握”大致相

 *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汉语词汇通史”（14ZDB093）、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

重大项目“汉语基本词汇历时演变研究”（16JJD740015）的阶段性成果，曾在同门学术沙龙“汉语

词汇史读书会”上讨论（2018年 12月 4日晚），与会的不少同学提出过中肯的意见，修改时有所吸

收，谨致谢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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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于今天的口语词“抓”，“抓”绝不可能有“攥干或拧干”的意思，同理，“捉”“握”

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。这组词的基本词义是表示“握持”的动作，并不包含

动作的结果。词义是有其客观性的，不能随意曲解以迁就所谓的“情理”。更何

况，握着散开的头发（可能已经打湿，也可能尚未打湿）走出来见客人，以示礼贤

下士之心切，难道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吗？

刘钊等（2018）“再次论证了‘一沐三捉发’的‘捉’是‘紧攥’之义”，对本人的

观点进行了回应。该文的要点有三：

（1）“捉”的早期词义是“紧攥”，大约从汉代开始，词义已逐渐向一般性的“握持”

义靠拢，慢慢湮灭掉了其表示力度很大的“拧绞”“按压”“挤攥”一类特指意义，从

而不被人们所知。“我们……一贯地将‘捉’训释为‘紧攥’，从未认为早期的‘捉’是

一般性的‘握持’之义，因此完全不存在汪维辉先生批评中所谓‘握持→紧攥’的改

释问题。”

（2）把“一沐三捉发”的“捉”解释成“攥干或拧干”，只是随文释义，并不是把“捉”

的词义训释成“攥干或拧干”，“因此也完全不存在汪维辉先生批评中所谓‘紧攥→攥

干或拧干’改释的问题”。

（3）“握着可能已经打湿的头发出来见客人，古今中外都是失礼的行为。”“按

照当时的礼仪，头发没有整理好是不能见客的。”

笔者感谢刘、张两位先生搜集很多资料、花费不少精力撰写这篇并不算小的“小

文”跟鄙说进行商榷。理不辩不明，学术争鸣是促进问题解决的正确途径，这是尽人

皆知的道理。笔者学识有限，无法对这篇长文中论及的问题一一做出应答，仅就以

上三点略申鄙见，请两位先生再正，并就教于学界同道。

2.“捉”的早期词义是否为“紧攥”？

“捉”在一些例子中确实可以解释成“紧攥”，但是并不都如此，我们不妨把刘钊

等（2013、2018）引过的传世先秦文献中的全部用例再检视一遍A ：

（1）公子歂犬、华仲前驱，叔孙将沐，闻君至，喜，捉发走出，前驱射而杀之。公知

其无罪也，枕之股而哭之。（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）

（2）老子曰：“汝自洒濯，熟哉郁郁乎！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。夫外韄者不

可繁而捉，将内揵；内韄者不可缪而捉，将外揵。外内韄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况放道而

行者乎！”（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）

A 其中例（2）（3）分别出自《庄子》的《庚桑楚》和《让王》，这两篇在《庄子》“杂篇”中，成

书时代未必是先秦，因为先秦“捉”的用例太少，这里姑且把它们当作先秦的材料，不作具体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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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曾子居卫，缊袍无表，颜色肿哙，手足胼胝。三日不举火，十年不制衣，正冠

而缨绝，捉衿而肘见，纳屦而踵决。（《庄子·让王》）

（4）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，一食而三起，以礼有道之士，通乎己之不足也。（《吕

氏春秋·谨听》）

刘钊等（2018）花了不少笔墨讨论例（2），其实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，而且此例

有异文作“促”。窃以为，这样的疑难例子，与其强解，不如阙疑。

对于关键的例（1），刘钊等（2013）有解读，认为：“这里的‘捉发走出’应该理解

为‘捉发’和‘走出’两个同时进行的动作，不是‘握着头发跑出去’之义，而应理解

为‘一边攥干头发一边跑出去’。”他们认为这里的“将”不是“将要、正要”之义，而

是应该训为“方”或“始”，表示正在进行或刚刚开始（做某事）之义，并且引用了一些

学者的说法。虽然其他古书中有少量的“将”或可解作“方、始”，但是《左传》一书中

副词“将”出现了一千多次，都是“将要、正要”之义，没有一例可以当“方”或“始”讲，

杨伯峻等（1985:603）“将”字条义项①释作“表将来之时间副词”，正确无误。有人

把本例的“将”释作“方”，并不符合《左传》的用词通例。这正如王力（1962）所说：“我

们在注释一句古书的时候，除非有了绝对可靠的证据，否则宁可依照常义，不可依照

僻义。依照僻义，曲解的危险性是很大的。”“捉发走出”最合理的解释无疑是“握着

头发跑出去”，而不是“一边攥干头发一边跑出去”。传统的解释并没有错。刘钊等

（2013）还举出《新序·杂事》“文公方沐，其谒者复，文公握发而应之”的例子来比照，

认为：“文中的‘方沐’与《左传》之‘将沐’正好对应。因此，所谓‘将沐’，不是正要

洗发，而是正在洗发或刚刚开始洗发，显然其时已经浇水至头了。”其实“方沐”是“方

沐”，“将沐”是“将沐”，用词不同，正说明两者情形不同，各就其常义解之，两得其宜，

强而同之，则只能歪曲文意。

例（3）“捉衿而肘见”的“捉”，刘钊等（2018）依据异文作“敛”（《艺文类聚》卷

六十七引），认为：“作‘敛’同原作‘捉’的含义是相合的，这里的‘捉’即‘紧攥’‘紧

紧挤压’的意思。‘捉衿而肘见’是说因为衣服狭小残破，一旦紧攥前襟就会因衣服

缩紧而露出肘部。”这也是很勉强的，一般训作“拉”并无不妥。由于“十年不制衣”，

衣服、冠履都发脆破败了，所以才会“正冠而缨绝，捉衿而肘见，纳屦而踵决”。“正

冠”“纳屦”都没有强调用力重的意味，“捉衿”自然也是如此，甚至作者的本意倒可

能是强调“捉”的用力轻，至少是不重：轻轻一拉衣襟，手肘就露出来了。原文并没

有说到“衣服狭小”，何来“因衣服缩紧而露出肘部”呢？成玄英疏：“十年不制新衣，

绳烂正冠而缨断，袖破捉衿而肘见，履败纳之而根（跟）后决也。”这是达诂确释，无

容曲解。

从这两个例子不难推知，例（4）的“捉”也是一般的“握持”义。除上列 4 例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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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世本《老子》的“骨弱筋柔而握固”句，郭店楚简“握”作“捉”，也可证明“捉”就是

“握”，而且在这个例子里“捉 / 握”后面有“固”字，可见“捉”本身并不强调攥得紧。

由此不难明白，片面强调“捉”的“紧攥”义，而曲解反面的例子，这样概括出来的词

义是难以客观准确的。

由于汉代以前“捉”的用例并不多见，这里我们再举刘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

为例做个补充。《世说》中“捉”共有 9 例，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，列举如次：

（5）管宁、华歆共园中锄菜，见地有片金，管挥锄与瓦石不异，华捉而掷去之。（德

行 )

此例的“捉”《汉语大词典》释作“捡；拾取”，其实没有必要，“捉”就是“拿起来”。

（6）阮光禄赴山陵，至都，不往殷、刘许，过事便还。诸人相与追之。阮亦知时流

必当逐己，乃遄疾而去，至方山不相及。刘尹时为会稽，乃叹曰：“我入，当泊安石渚

下耳，不敢复近思旷傍。伊便能捉杖打人，不易。”（方正）

（7）王平子年十四五，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，令婢路上儋粪。平子谏之，并言诸

不可。郭大怒，谓平子曰：“昔夫人临终，以小郎嘱新妇，不以新妇嘱小郎。”急捉衣裾，

将与杖。平子饶力，争得脱，逾窗而走。（规箴）

（8）韩康伯数岁，家酷贫，至大寒，止得襦，母殷夫人自成之，令康伯捉熨斗，谓康

伯曰：“且著襦，寻作复裈。”（夙惠）

（9）魏武将见匈奴使，自以形陋，不足雄远国，使崔季珪代，帝自捉刀立床头。既

毕，令间谍问曰：“魏王何如？”匈奴使答曰：“魏王雅望非常；然床头捉刀人，此乃英雄

也。”魏武闻之，追杀此使。（容止）

（10）王夷甫容貌整丽，妙于谈玄，恒捉白玉柄麈尾，与手都无分别。（容止）

（11）许允妇是阮卫尉女，德如妹，奇丑。交礼竟，允无复入理，家人深以为忧。

会允有客至，妇令婢视之，还 � 答曰：“是桓郎。”桓郎者，桓范也。妇云：“无忧，桓必

劝入。”桓果语许云：“阮家既嫁丑女与卿，故当有意，卿宜察之。”许便回入内，既见

妇，即欲出。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，便捉裾停之。（贤媛）

（12）初，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，兄弟已有富贵者，翕集家门，倾动人物。刘夫人

戏谓安曰：“大丈夫不当如此乎？”谢乃捉鼻曰：“但恐不免耳！”（排调）

《汉语大词典》“捉鼻”条释作“掩鼻”，既不准确，也无必要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

“谢车骑道谢公：‘游肆复无乃高唱，但恭坐捻鼻顾睐，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。’”“捻

（niē）鼻”与“捉鼻”同义，都是指捏 / 持着鼻子，这是谢安的习惯动作，并非“掩鼻”。

（13）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。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，便作色不夷。司州觉恶，

便舆床就之，持其臂曰：“汝讵复足与老兄计？”螭拨其手曰：“冷如鬼手馨，强来捉人

臂！”（忿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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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例上文用“持”，下文用“捉”，同义，“持”为书面语，“捉”为口语。

其中（5）（6）（8）（9）（10）（12）（13）诸例都是一般的“握持；拿”义，并不

强调握得紧，只有（7）（11）两例可以认为带有“紧攥”的意味，张万起（1993:377）

和张永言（1992:614）释作“抓住；拉住”。可见“捉”的词义就是“握持”，有时强调握

得紧，只是在具体上下文中的义位变体，即语境义。众所周知，《世说新语》是最能

反映中古时期口语的一部中土文献，此书中“捉”的用法就是从上古汉语中一脉传

承下来的。

词义具有客观性和概括性，要从众多用例中准确归纳；反过来，归纳出来的词

义要在所有例子中都能讲得通。这是训诂学的基本原理。如果辞书要为“捉”单

列一个“紧攥”义，那么还得再列一个普通的“握持”义，以此类推，意思差不多的

“握”“持”“秉”“执”“将”“把”“抓”“拿”等也必须这样处理，这显然不符合词义

概括性的原则，没有必要。由此看来，《汉语大词典》《汉语大字典》“捉”条第一个

义项设为“握，持”，是正确可信的，并无不妥。

至于刘、张两位先生所举的马王堆帛书中“捉”的例子，应该是别一义，指“揉

捏，挤压（以挤出物体中的水分）”，后世佛经中“捉乳”的“捉”也是此义。两位先生

提到“搦”“挫”也有此义。这是他们的一个贡献，抉发出了这三个词的一个新义项，

这个义项以往不被人们所知，《汉语大词典》《汉语大字典》等辞书“捉”“搦”“挫”

诸条均未收此义 A，可补。但是，“握持”和“揉捏，挤压”是不同的两个义项，前者

是静态的，而后者是动态的，正如刘钊等（2018）所说，“表现的是一种力度很大的

节律性的动态动作”。后者应该是前者在口语中的一个引申义。“捉发”是“握着头

发”，“捉衿”是“拉一拉衣襟”，跟帛书和佛经中的“捉”对象和目的都不同，不能混

为一谈。

3.随文释义的界限在哪里？

随文释义是古人注书时常用的一种办法，指根据上下文来灵活地解释词义，但

是这种灵活性是有限度的，不能超出一个词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范围。我们可以设想

一下例（4）“一沐三捉发”的场景：大禹正在洗头，有人要来见他，（他把头发拧干，）

握着散开的头发出来见客。古人行文简练，有些可以意会的情节往往省略，不一一

说出，特别是跟主旨关系不大的情节（今人写文章也还常常如此），这里“他把头发拧

干”这一过程显然是省略了，因为作者要强调的是大禹握着散开的头发迫不及待地

A《汉语大词典》“搦”条义项①是“按压”，《汉语大字典》义项②是“按下”，跟“揉捏，挤压”

尚不完全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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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出来见客这一点，我们不能把这一省略的情节所包含的意思归到“捉”的词义之

下，因为“捉”本身并没有“拧干”的意思。这就是随文释义的界限。

4.握发见客是否失礼？

这个问题其实例（1）已经回答了，叔孙（叔武）捉发见君，说明他并不认为这是

无礼的。刘钊等（2013）所举的《新序·杂事》例，也是同样的例证。正如《辞源》“捉

发”条所释“手持其发。形容忙迫，不暇整治”，无须再辞费。

5.结语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“捉”在先秦至六朝的上古和中古汉语阶段，存在两个义项

（其余义项暂时忽略）：①握持；②揉捏，挤压。其中①是本义、初义，后世一直沿用；②

则是①的引申义，在汉魏六朝的医书和翻译佛经中多有用例。两者词义不同，不能

看作一个义项。

刘钊等（2018）说：“一个颠覆性的新说法的提出，常常不容易马上被学术界接受。”

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，要看这个“颠覆性的新说法”是否能成立。证据确凿、论证严密

的“颠覆性的新说法”，一般是会“马上被学术界接受”的，比如王念孙解释《诗经》“终

风且暴”的“终”，裘锡圭先生解释《左传》的“予取予求”，这样的事例在学术史上不胜

枚举。而更常见的情形则是：一种证据不足的新说法的提出，通常不会被学术界接受。

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，“凡立新说，如果显得费力甚大，或‘通’于此处而不能通于他处，

或新说虽立而旧说依然不曾为有力的证据所推翻，那末，这种新说都是值得怀疑的”（转

引自郭在贻，1982），也就是朱熹说的“义理难者便不是”（黎靖德编，1986:14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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